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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困境下的中国涉外法治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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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经济制裁发挥效力以制裁方能否实现预期的政治目的为判断依据。受制于经济制裁的

成本代价、持续时间、内容方式以及目标对象的制裁反应等多元因素影响,制裁方难以完全施加

制裁压力,目标对象在有限的制裁威慑下往往不会按照制裁方意愿改变外交政策,经济制裁存在

效力困境。在对俄制裁实践中,美西方尝试通过加强联合制裁、实现 “非对称”打击等方式,以

期补强制裁效力迫使俄罗斯尽快作出政治妥协,但囿于经济制裁固有的内生弊端及外在矛盾,美

西方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制裁的效力桎梏。以此为背景,我国应当明确涉外法治建设在应对美

西方制裁效力困境中的内涵及重要作用,通过国际话语规则博弈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实力发展,

在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进行 “阻断+反制裁”的规则构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

进行关键节点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反制裁的阻断威慑力,对抗美西方的不法单边制裁。

关键词:经济制裁 效力困境 反制裁 涉外法治

经济制裁 (economicsanctions)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32年由伯里克利颁布的 《麦加拉法

令》(MegarianDecree),雅典对麦加拉的禁运被认为是 “早期的经济战争”〔1〕。二战结束后,各

国的经贸联系愈发紧密,经济制裁逐渐替代军事干预 (或者至少作为军事行动的前奏),〔2〕成为

一种不可或缺的大国外交工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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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裁是制裁方 (sendingstate)对目标国 (targetstate)采取的一种强制性经济措

施,〔4〕以迫使目标国改变政策及行为,在本质上属于非暴力式的胁迫。〔5〕不同于更加关注经

济目的的贸易战,〔6〕经济制裁是 “制裁方通过经济限制措施实现预期政策目的的强制性外交工

具”〔7〕,在本质上属于外交手段,具有更为明确的政治目的。〔8〕但是,就制裁实践而言,并非

所有经济制裁均能有效实现制裁方预期的政治目的,经济制裁的效力受到质疑。

出于不同研究目的,国内外对于经济制裁的研究视角存在差别:我国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制裁

与反制裁的合法性问题,强调美西方单边制裁的非法性以及我国反制裁的合法性;国外研究更加

关注制裁效力问题,〔9〕探索经济制裁如何能够发挥最大效用,以实现制裁方的制裁目的。在美

西方对华制裁风险持续升高的当下,我国亦应关注制裁效力问题,分析美西方制裁效力受阻的具

体原因及底层逻辑,并通过我国涉外法治的 “规则+能力”建设进行针对性回应,在大国角力下

的制裁博弈中争取主动权。

一、问题的提出:经济制裁效力的锚定与波动

(一)经济制裁效力与制裁目的挂钩

经济制裁服务于制裁目的,制裁方期望通过经济制裁实现其政治意图。完整的经济制裁 (包

括实际部署和制裁威胁)作用逻辑的起点应当是制裁方施加的经济制裁措施 (或胁迫行为),通

过对目标对象造成经济打击及压力,迫使其作出政治让步,〔10〕或至少在经济制裁下衰减或丧失

对原行为的支持能力。

政治目的作为制裁方的最终目标,通常无法直接实现。一般认为,经济制裁的运作机制为

“经济制裁— ‘压力’—达成制裁目的”的 “两步式”结构,〔11〕即 “压力”作为中间枢纽,既需

要制裁方有能力足够施加,又要确保目标对象无能力承受。制裁效力同样符合上述运作机制。由

于目标国对于改变政策行为的考量牵涉多方要素,故经济制裁的效力路径在更多场景下表现为复

合传导结构:就制裁主体而言,相较于直指目标对象的单边制裁,制裁方更倾向于通过次级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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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为多主体参与的联合制裁,或通过发动私主体进行商业制裁等;〔12〕就制裁目标而言,制裁

方通常会以对目标的先期经济打击作为缓冲,对制裁目的的实现进程进行阶段划分,评估不同阶

段的制裁效力及表现,从而确定之后阶段的制裁措施及强度。

经济制裁效力的认定取决于政治目的能否实现。目标对象改变其政策,制裁方的经济制裁措

施在其中作出多大贡献? 在经济制裁下,目标对象作出部分政治妥协,能否认定制裁发挥效力?

目标对象在经济制裁下遭受经济损失,能否认定为制裁的效力? 由于目标对象改变其政策通常是

多方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故在多数情况下,制裁目的的实现无法准确归因于某一具体要素,尤

其是多项制裁措施同时施加之时。〔13〕由此,在本文语境下,制裁效力的发挥不以制裁目的完全

实现为前提,在制裁措施成为目标对象考虑的重要因素,并且对目标对象支持原有政策造成实质

削弱,即可认定经济制裁发挥效力。

制裁目的决定经济制裁的方式、强度甚至效力。目的作为前置考量要素,影响行为者对于手

段的选取。制裁目的实现的难易程度是决定经济制裁适用与否的首要参考标准。通常而言,为降

低制裁成本,制裁方对于更易实现的制裁目的往往适用成本更低的制裁方式,对更难且更希望实

现的制裁目的则撇开裁成本的考量直接决定制裁的强度及效力。

(二)影响经济制裁效力的因素

不同于 “政治方式解决政治问题”的军事战,亦不同于 “经济方式解决经济问题”的贸易

战,经济制裁作为一项 “错位”机制,在实质上是对国际政治 (包括他国内政)的经济干预。〔14〕

这种 “错位”的机制安排,导致多重要素共同作用影响经济制裁的最终表现及结果。

1.制裁的成本与代价

制裁方的制裁成本包括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声誉成本以及机会成本等。制裁方负担的成本

额度与其实现政治目的的期望程度呈正相关:在实际支出成本超出预期成本之前,制裁方随着制

裁成本的支出,更乐于相信制裁目的能够尽快实现;在实际支出成本超出预期成本之后,随着成

本负担的加重,制裁方 “执拗”地相信制裁目的能够实现。

理想化的制裁压力传导路径是将A国的成本转换为B国的代价。在贸易制裁中,制裁方切

断与目标对象的市场交易,支出的经济与机会成本会成为目标国丧失交易机会的经济代价;同

理,在贸易反制裁中,B国同样可以用同比例成本的关税报复性措施对A国造成经济代价。〔15〕

但是,成本与代价的转化并非在全部场景下均可完整实现,经济制裁的 “回旋镖效应”及附带伤

害会对制裁方造成难以预估的额外成本。(请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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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制裁成本与预期制裁效力

2.制裁的持续时间

对制裁方和目标对象而言,经济制裁的持续时间难以预测和控制。制裁时间跨度的长短受到

多重因素影响,例如制裁方对于制裁目的的实现意愿、对于制裁成本的负担意愿,以及目标对象

对于制裁压力的承受能力、对于政治政策的坚持意愿等。在制裁实践中,经济制裁的强度变化随

着制裁措施的 “层层加码”呈现递增态势,鲜有制裁方在制裁初期全盘托出制裁底牌,更多表现

为前期的制裁措施未能迫使目标对象改变行为,制裁方在之后采取更为强硬的制裁措施。因此,

更短的制裁时间意味着更低的制裁成本,制裁方更希望尽快实现并结束制裁。

目标对象对于制裁压力的感知是影响经济制裁效力的重要因素。〔16〕对于目标对象而言,制

裁时间的长短与压力承受的 “韧性”呈负相关。制裁时间越长,目标国家及其国民越有充足时间

采取措施进行缓冲应对,甚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适应制裁措施。〔17〕由此,制裁效力在制裁

持续时间轴上的变化曲线呈波浪式下降,沉没成本的增加反而致使制裁效力衰减。(请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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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制裁持续时间下的制裁效力变化

3.制裁的内容及方式

以制裁的内容区分,经济制裁可以分为贸易制裁和金融制裁。贸易制裁是制裁方通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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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conomic-sanctions-too-much-of-a-bad-thing/,lastvisitedonJun.1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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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与目标对象的国际贸易,致使目标对象因此产生 (或可能产生)经济损失。〔18〕在世界市

场作为宏观整体需要实现各要素供需平衡的系统场域下,小国在贸易制裁下受到的损失较小,大

国在此过程中遭受的关税影响亦会部分转移至第三国。金融制裁通过限制目标对象的资金流动,

将消极影响传导至目标对象的贸易领域,甚至影响第三方的投资信心。因此,相较于贸易制裁,

金融制裁具有更为明显的成本及效果优势。若两种制裁同时使用,将会起到互补强化作用。〔19〕

以制裁的方式区分,经济制裁可以分为全面制裁 (comprehensivesanctions)和针对制裁

(targetsanctions,亦作 “聪明制裁”)、初级制裁和次级制裁 (secondarysanctions)。全面制裁

是指制裁方在全领域对目标国进行经济限制措施,如美国对古巴、伊朗采取的制裁;针对制裁是

指制裁方在特定领域对目标国的特定行业、实体或个人进行经济限制。〔20〕全面制裁具有 “无差

别攻击”的特性,易对制裁方的国际声誉及形象产生消极影响;针对制裁则瞄准目标对象的关键

领域,减少对无辜平民的附带伤害,〔21〕并在提升打击精度的同时扩大了制裁范围。初级制裁是

指制裁方单边对目标对象进行制裁;次级制裁是在初级制裁的基础上,迫使第三国及其实体限制

与目标对象交易,将单边行为转化为多边性质,〔22〕次级威慑亦可解决集体制裁难以达成合意的

行动困境。

4.目标对象对制裁的反应

经济制裁是一项专属于强国的特权,〔23〕发达国家利用 “南北主体”在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的

实力不均衡形态,〔24〕以经济优势换取政治利益。由于现代国家对于经济制裁的表现呈现 “非脆

弱性”,目标对象在民族主义下的 “承受韧性”往往超出制裁方预期,制裁方难以预测目标对象

对制裁压力的承受度。〔25〕根据制裁实践,目标对象采取以下制裁回应:其一,以实力为基础,

调整被制裁行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实现制裁规避,凭借优势领域对制裁方加以反制,以及进行

其他阻断制裁效力的实力打击;其二,以合作为基础,通过寻求更广泛的 “制裁破坏者”

(sanctionsbusters)的支持,〔26〕与伙伴国家及其实体形成反制裁联系,以及其他缓冲制裁消极

后果的合作方式;〔27〕其三,以策略为基础,被制裁实体建立并完善制裁合规体系,提起法律救

济程序,并通过国内法程序构建阻断法体系、反制裁法律体系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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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毕莹、俎文天:《从投资保护迈向投资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 “再平衡”及中国因应》,载 《上海财经大

学学报》2023年第3期。
SeeRobertAPape,WhyEconomicSanctionsDoNotWork,22Internationalsecurity90,106(1997).
SeeBryanREarly,BustedSanctions:ExplainingWhyEconomicSanctionsFail,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15,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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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omy219,2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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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的作用逻辑及实现路径

(一)美西方经济制裁有效的作用逻辑

在传统的制裁逻辑下,足够大的经济压力总能迫使目标对象改变政策及政治行为。〔29〕美西

方早期的制裁实践遵循于此,全面制裁、极限制裁等高压措施层出不穷,但成效不彰。由此,制

裁压力的强弱并非决定制裁效力的唯一要素,目标对象在足够强度的施压下感受 (以及能够承

受)到的压力大小,以及制裁方 “能否”和 “愿否”负担 “足够强度”背后的成本及代价,似乎

更是经济制裁成功与否的关键。

按照威尔逊总统的观点,“一个被抵制的国家是一个即将投降的国家”,他认为经济制裁是一

种相较于武力性价比更高的外交方式。〔30〕但是,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美国仅有13%的

经济制裁实现了外交政策目标。根据美国以往的制裁案例,成功的制裁通常需要包含以下要素:

制裁方要负担尽可能低的成本及代价;通过经济制裁要达成的政治目的要容易实现;制裁方的实

力要远高于目标对象;制裁方要与目标对象存在紧密的贸易合作关系;制裁措施的执行要迅速且

果断。〔31〕由此,美西方在21世纪进行经济制裁更加倾向于:负担更低的制裁成本和代价,在短

时间内结束制裁,制裁措施能够更为精准地打击目标对象。其中,制裁成本与代价作为核心要

素,成为美西方决定是否采取以及持续制裁的决定性指标,制裁时间、制裁强度等因素的考量均

需服务于降低成本和代价。
(二)美西方经济制裁生效的实现路径

以前述作用逻辑为遵循,美西方根据不同目标对象区别选择制裁内容及方式。在制裁实践

中,美西方依靠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关键节点的发展优势,以及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

位,更多采取贸易制裁和金融制裁措施,并通过针对性制裁和次级制裁的方式实现制裁目的。

在贸易制裁场域下,美西方关注与目标对象贸易合作的 “挂钩”紧密度,以及双方在贸易制

裁下对伤害与反伤害的韧性差异。一方面,美西方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着重在关键领域

提升其对美依赖度。二战后,美西方通过跨国企业和贸易保护手段与其他国家主体进行 “经济捆

绑”,凭借在经贸、高科技等领域的产业竞争力,〔32〕对重要商品进行进出口管制,迫使目标对象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 “断链脱钩”。另一方面,美西方在绝对经济实力下通过更大的经济损失

换取对目标对象充分的经济打击。在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中,相较于美国拥有更多替代市场,

伊朗不具备较强弹性的贸易曲线,在国际贸易中更加依赖美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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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SeeJonHovi,RobertHuseby&DetlefF.Sprinz,WhenDo(Imposed)EconomicSanctionsWork?,57WorldPolitics
479,482(2005).

SeeMaximTrudolyubov,SanctionsShouldImposeCostsWhereTheyAreDue,availableathttps://www.wilsoncenter.
org/blog-post/sanctions-should-impose-costs-where-they-are-due,lastvisitedonOct.30,2023.

SeeKimberly AnnElliott,EvidenceontheCostsand Benefitsof EconomicSanctions,availableathttps://
www.piie.com/commentary/testimonies/evidence-costs-and-benefits-economic-sanctions,lastvisitedonOct.30,2023.

参见孙昌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载 《经济日报》2022年12月29日,第4版。
SeeAkbarE.Torbat,ImpactsoftheUSTradeandFinancialSanctionsonIran,28TheWorldEconomy407,427

(2005).



俎文天: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困境下的中国涉外法治回应

在金融制裁场域下,美西方凭借金融实力以及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产生超越金融

领域的溢出效应。一方面,由于现行国际货币结算体系以及支付货币系统均以美元为中心,并以

美元作为国际市场交易中的报价、支付和清算的核心货币,全球各交易主体在国际商事活动中难

以脱离美元支付体系。美国凭借 “美元霸权”以及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关键地位,通过长臂管辖、

本国法的域外适用等法律途径及机制,将金融垄断实力与美国政治战略相接轨,将金融优势转化

为政治霸权。另一方面,金融制裁波及投资、贸易以及国民经济等多个领域。美国之所以能够实

施金融制裁,赖于其拥有一套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不仅包括证券、资本、信

贷、保险、大宗商品等各类子市场,而且涵盖交易的各个环节。〔34〕这就导致目标对象的其他部

门在金融制裁下遭受间接伤害,如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外资流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 (GDP)下

降等。〔35〕

为阻止目标对象通过 “制裁破坏者”规避制裁,美西方利用次级制裁迫使第三国政府、实体

以及个人中断与目标对象的经济联系,并实现制裁方之间的国际合作。一方面,次级制裁将作用

对象扩大至与美国之间具有连接点的 “非美国人”(涵盖公私主体),意图将目标对象变成真正的

“经济孤岛”。美国将次级制裁管辖权的认定标准设置为 “最低限度联系”,〔36〕在实质上是对本国

法的不当域外适用。另一方面,在愈发强调制裁合作的当下,〔37〕美西方的次级制裁实现了制裁

的 “被动合作”,更广泛主体在次级制裁压力下加入制裁方行列。次级制裁的效力认定更为关注

能否阻断第三方与目标对象的特定经济联系,依此标准美国的次级制裁非常有效。〔38〕

三、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的受阻、纾困与再桎梏:
以俄乌冲突下的对俄制裁为例

  2014年,俄罗斯因克里米亚事件以及乌东局势受到美西方的经济制裁,并在之后长期受到

经济抵制。〔39〕2022年2月,美西方因俄乌冲突再次宣布对俄罗斯启动制裁。〔40〕2022年4月6
日,美国声称已联合全球三十多个盟国和合作伙伴,对俄罗斯实施历史上范围最广且影响力最大

的经济限制措施。〔41〕根据全球制裁跟踪平台 (Castellum.Ai)统计,在本轮俄乌冲突前,全球

对俄采取的经济制裁措施为2695项;俄乌冲突发生后,截至2023年10月16日,全球对俄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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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参见戚凯:《美国 “长臂管辖”与中美经贸摩擦》,载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SeeEvseyGurvich&IlyaPrilepskiy,TheImpactofFinancialSanctionsontheRussianEconomy,1RussianJournal

ofEconomics359,384(2015).
参见唐也斯、杨署东:《中国应对美国次级制裁的反制研究》,载 《国际贸易》2022年第3期。
SeeYechanMoon,HowEffectiveareSecondarySanctions?,availableathttps://archives.kdischool.ac.kr/bitstream/

11125/44759/1/How%20effective%20are%20secondary%20sanctions%3f.pdf,lastvisitedonJun.27,2023.
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黄莺:《美国的次级制裁与国际应对》,载 《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期。
参见刘军梅:《俄乌冲突背景下极限制裁的作用机制与俄罗斯反制的对冲逻辑》,载 《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2期。
参见 《美国宣布对俄首批制裁措施》,载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2/02 22/9682632.shtml,最后访

问时间:2023年6月28日。
SeeWhiteHouse,FactSheet:UnitedStates,G7andEUImposeSevereandImmediateCostsonRussia,availablea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4/06/fact-sheet-united-states-g7-and-eu-impose-severe-
and-immediate-costs-on-russia/,lastvisitedonJul.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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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2项制裁措施。〔42〕随着美西方新一轮制裁方案的出台,这个数字将进一步增加。〔43〕

(一)效力受阻:美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经济制裁发挥效力通常是多重动因的耦合结果,制裁是否生效以及效力大小无法仅凭单一措

施进行判断。〔44〕在美西方制裁实践中,由于成本代价、目标反应以及持续时间存在消极变量,

制裁压力的传导路径易发生偏移甚至倒置,制裁效力难以完全发挥。

1.美西方已负担过高的制裁成本及代价

经济制裁的成本及代价是影响制裁设计的关键因素,〔45〕在贸易制裁中表现为博弈论的零和

博弈,在金融制裁中表现为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跨境贸易的参与主体

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46〕突然 “脱钩”会对制裁方造成回旋伤害。对美国而言,贸易制裁

容易形成祸水逆流,如本国企业因制裁合规产生的销售及投资回报损失,以及因此导致的国内失

业率上升等;〔47〕对欧盟而言,欧洲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能源限价、出口禁令等

措施招致俄罗斯中止对欧供应能源,欧洲大陆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48〕另一方面,

美国实施的金融制裁以及次级制裁,均赖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49〕但 “美元霸权”

的滥用致使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产生变动,更多国家推动本币国际化并探索构建替代金融基础设

施,美元的国际地位正日益降低。〔50〕

此外,经济制裁对第三方主体造成的溢出损失对美西方的声誉评价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人权

主义指责,〔51〕其在国际交易市场上的信用评价亦有所降低。

2.目标对象进行制裁规避并对美西方回应反制措施

目标对象在经济制裁下积极规避制裁,探索建立商品、服务和金融贸易的替代渠道。在对俄

制裁中,俄罗斯在美西方贸易制裁下寻求与中国更为密切的贸易往来,并通过中国的超级油轮和

保险机构替代西方限制提供的货运及保险服务。〔52〕近年来,众多遭受美西方经济制裁的国家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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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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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

SeeRussiaSanctionsDashboard,availableathttps://www.castellum.ai/russia-sanctions-dashboard,lastvisitedon
Nov.10,2023.

为行文方便,若无明确说明,下文中的 “对俄制裁”表述仅指代2022年2月俄乌冲突发生后的美西方对俄制裁,不

包括在此之前的制裁措施。
SeeMaartenSmeets,CanEconomicSanctionsbeEffective?,WTOStaffWorkingPaper,No.ERSD-2018 03,2018,

p.15.
SeeItayFischhendler,LiorHerman& NirMaoz,ThePoliticalEconomyofEnergySanctions:Insightsfroma

GlobalOutlook1938–2017,34EnergyResearch&SocialScience62,64(2017).
SeeMaartenSmeets,CanEconomicSanctionsbeEffective?,WTOStaffWorkingPaper,No.ERSD-2018 03,2018,

p.4.
SeeRichardN.Haass,EconomicSanctions:TooMuchofaBadThing,availableathttps://www.brookings.edu/

research/economic-sanctions-too-much-of-a-bad-thing/,lastvisitedonJun.18,2023.
SeeBurakBir,WarinUkrainemakesenergyoneofEuropestopcrisesin2022,availableathttps://www.aa.com.tr/

en/europe/war-in-ukraine-makes-energy-one-of-europes-top-crises-in-2022/2775941#,lastvisitedonNov.8,2023.
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黄莺:《美国的次级制裁与国际应对》,载 《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期。
参见沈伟、俎文天:《“昙花一现”还是 “未来趋势”:美西方商业制裁的理论与实践》,载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SeeAmichaiCohen,EconomicSanctionsinIHL:SuggestedPrinciples,42IsraelLawReview117,133(2009).
SeeOfficeoftheDirectorofNationalIntelligence(ODNI),SupportProvidedby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to

Russia,July2023,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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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采取行动应对或规避制裁措施,如伊朗致力于发展 “不受干涉”的贸易和金融网络,朝鲜通过

替代渠道继续获得发展核计划的材料及资金等。〔53〕

部分有实力的目标对象会在其优势领域对美西方进行反制,以实现报复并提高制裁代价。根

据习惯国际法下的国家责任分配规则,一国因他国不法行为造成损失后,在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

和强行规范的前提下,对制裁方采取的反制措施属正当行为。反制措施的效力路径与经济制裁相

似,亦为利用 “非对称”实力进行经济威慑,以达到迫使制裁方停止制裁的政治目的。在对俄制

裁中,俄罗斯将部分制裁方列入 “不友好国家清单”,并在贸易、金融以及投资等领域回应反制

措施。〔54〕

3.美西方的经济制裁无法在短期内结束

对美西方而言,制裁周期的拉长意味着更高的制裁成本和愈发不乐观的制裁效果。理想的制

裁结果应当是在短期内尽快迫使俄罗斯作出政治妥协。但是,由于对俄制裁并不满足以往制裁成

功的构成要件,“闪电战”被迫拖为 “持久战”和 “消耗战”。其一,制裁成本及代价难以压低,

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次级制裁下的第三方主体难以解决由此引发的 “缺粮”和 “缺油气”问题。其

二,制裁效力锚定的制裁目的难以实现,美西方希望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军

事行动,但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从未在谈判桌上结束战争”〔55〕,俄罗斯人对于领土的坚持远远

超过对于经济发展的追求。其三,美西方对俄在经济总量和部分领域的实力差距无法完全作用于

制裁效力,俄罗斯在大宗商品的物流及供应优势能够起到对冲与抵消作用,大国之间的制裁博弈

更偏向于各自 “长板”之间的竞争。其四,美国与俄罗斯之间不存在紧密的贸易合作关系,2021
年美俄贸易额仅占美国商品贸易的0.8%。〔56〕其五,美西方制裁存在集体行动困境,难以保证

制裁措施的有效执行。以欧盟为例,欧盟南北方成员存在能力及意愿差异,法国、西班牙和意大

利等国难以负担制裁损失,虽已呼吁布鲁塞尔补充欧盟复苏资金,但难以获得其他成员国的

支持。〔57〕

(二)尝试纾困:美西方在经济制裁效力受阻下的新发展

1.美西方通过制裁方合作加强联合制裁

在联合制裁中,制裁方之间往往难以实现同频的制裁合作,如俄乌冲突之前,欧盟难以与美

国的制裁步伐保持一致。但在俄乌冲突后,欧盟与美国积极协调制裁政策,以期通过联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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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TomKeatinge,DevelopingBadHabits:WhatRussiaMightLearnfromIransSanctionsEvasion,availableat
https://static.rusi.org/developing-bad-habits-what-russia-might-learn-from-irans-sanctions-evasion.pdf,lastvisitedonJun.26,
2023.

SeeJudithAlisonLee,NikitaMalevanny&ClaireYi,RussiaStrikesBack –Countersanctions,availableathttps://
www.financierworldwide.com/russia-strikes-back-countersanctions,lastvisitedonJun.28,2023.

TomMalinowski,Opinion|HereAre3WaystoEndtheWarinUkraine.OneMightActuallyWork,availableat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3/08/18/how-to-end-ukraine-war-00111752,lastvisitedonOct.31,2023.

See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RussiasTradeandInvestmentRoleintheGlobalEconomy,availableathttps://
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2066,lastvisitedonOct.31,2023.

SeeAndriyKarakuts&BohdanIvashchenko,TheConsequencesoftheWarandSanctionsagainstRussiaforthe
EuropeanEconomy,PrimarilyintheContextoftheLossof Cheap Russian Energy Resources,availableathttps://
analytics.intsecurity.org/en/the-consequences-of-the-war-and-sanctions-against-russia-for-the-european-economy/,lastvisitedon
Oct.3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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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提高制裁效力。〔58〕此外,日本、韩国作为亚洲盟友,在此次对俄制裁中受到美西

方着重拉拢。〔59〕美西方加强联合制裁:一方面是通过凝聚制裁合力,对俄罗斯造成更广泛且更

严重的制裁伤害;另一方面是争取更多制裁中立方,切断俄罗斯的制裁规避渠道,减少俄罗斯可

能争取的 “制裁破坏者”盟友。

2.美西方通过更新制裁措施实现极限制裁

在制裁措施的范围上,美西方对俄制裁涵盖贸易、投资以及金融等多个领域,覆盖个人、实

体以及政府等多类主体。一方面,美西方几乎动用了 “经济制裁工具箱”中的所有武器,在多个

经济部门对俄罗斯进行经济打击,包括但不限于能源禁运及限价、冻结在美资产、限制投资以及

阻碍高新技术发展等。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均被列入限制对象:个人层面包括总统普

京、外长拉夫多夫以及寡头阿布拉莫维奇,涵盖政府、企业多部门;实体层面包括国防、航天以

及高科技等多领域。

在制裁措施的强度上,美西方对俄采取的贸易与金融限制措施成为实质上的 “极限制裁”。

在贸易制裁层面,美西方不仅对俄罗斯的商品或技术实行进出口限制和禁运,而且意图取消对俄

罗斯的最惠国待遇,通过施加高额关税构建贸易壁垒,此举被认为是贸易制裁领域的 “核武

器”。〔60〕此外,美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贸易进行制裁并实施能源禁运,这也是欧盟首次对俄能源

行业采取制裁。在金融制裁层面,美西方合力将俄罗斯几大重要银行排除出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

电信协会”(SWIFT系统),SWIFT系统的禁用意味着强制切断了俄罗斯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易能

力,此举被认为是金融制裁领域的 “核武器”。

3.美西方加强在 “非对称”领域的施压

为突破经济制裁的效力瓶颈,美西方在对俄制裁中更加关注全球话语规则及产业链供应链的

关键节点,通过关键领域的实力差距对俄进行错位实力打击。

美西方加强在金融领域的阻断拦截。由于金融制裁能够对其他制裁措施产生溢出效应,美西

方频繁在金融领域向目标对象发难,以提高制裁的整体效力。〔61〕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和金融基础

设施的垄断地位,大规模冻结俄罗斯在美资产,对俄罗斯多个大型国有及商业银行进行制裁,〔62〕

限制俄罗斯个人及实体从国际金融组织获得融资,增设国际交易中的结算壁垒。此外,为确保俄

罗斯超六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会抵消金融制裁措施的效力,七国集团 (G7)集体限制俄罗斯

的外汇储备使用权,增加俄罗斯的金融风险和债务违约危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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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62〕

〔63〕

SeeJamesPoliti,SustaininganInternationalCoalitionoftheWilling:LessonsfromJapansandSouthKoreas
ResponsetoPutinsWarinUkraine,availableathttps://isdp.eu/sustaining-an-international-coalition-of-the-willing-lessons-from-
japans-and-south-koreas-response-to-putins-war-in-ukraine/,lastvisitedonNov.27,2023.

SeeJadaFraser,USandEUStepUpEffortstoCo-OrdinateSanctionsPolicies,availableathttps://www.ft.com/
content/9dcc6d8e-89cc-46ce-beeb-db5e37f9bc09,lastvisitedonNov.27,2023.

参见李巍、穆睿彤:《俄乌冲突下的西方对俄经济制裁》,载 《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4期。
SeeBarryE.Carter&RyanM.Farha,OverviewandOperationofUsFinancialSanctions,IncludingtheExampleof

Iran,44Georgetow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903,904(2013).
See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TreasurySanctionsImpedeRussianAccesstoBattlefieldSuppliesandTarget

RevenueGenerators,availableat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636,lastvisitedonNov.22,2023.
参见刘军梅:《俄乌冲突背景下极限制裁的作用机制与俄罗斯反制的对冲逻辑》,载 《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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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领域成为美西方制裁 “新战场”。在数字时代的大国博弈中,数字技术日益成为国与国

之间地缘战略竞争和衡量国家实力的关键性指标。〔64〕凭借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地位以及在数

字领域的先发优势,美国力图将数字霸权转化为 “数字殖民主义”。在对俄制裁中,由于数字领

域的发展及实力差距,美西方对俄展开多轮数字制裁,主要体现为 “数字制裁”和 “制裁数字”。

一方面,美西方抢占数字资源的垄断地位,在多个领域利用数字化优势对俄进行打击,包括利用

数字技术切断俄罗斯政府与主流媒体的通信连接,利用数字金融平台将俄罗斯排除出金融基础设

施,利用在全球数字规则的主导权限制俄罗斯的跨境数据流动等;另一方面,美西方制裁俄罗斯

的数字产业,遏制俄罗斯芯片、超级计算机、软件及通信技术的发展,打击俄罗斯数字设施建

设,制裁俄罗斯的数字货币等。

美西方迫使俄罗斯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 “断链脱钩”。拜登政府延续并发展了特朗普

时期的供应链调整政策,以维护本国供应链安全为借口,针对关键要素推动全球产业重构。近

来,美西方通过经济遏制及封锁政策,通过 “在岸外包”“近岸外包”以及 “友岸外包”三位一

体供应链安全战略,〔65〕在关键领域与目标对象进行关联 “脱钩”,迫使对方在全球供应链关键节

点 “断链”。在对俄制裁中,为限制俄罗斯在军事领域的高新技术发展,美西方将俄罗斯的半导

体、纳米技术装备、情报技术及设备等作为重点打击对象,通过关键材料 “断供”切断俄罗斯的

军事供应链条。〔66〕由于全球供应链的互动连锁性以及产生影响的滞后性,美国通过区域联盟推

动 “小多边主义”的供应链合作,试图在更多关键节点形成共同优势地位,缓冲因供应链失衡招

致的回旋风险。

在全球经贸规则内容更新及体系重构之际,美西方凭借 “从实力地位出发”的话语权进行全

球规则遏制,为对外制裁提供理论支撑,模糊单边制裁行为的不法性。一方面,通过官方话语引

导控制国际舆论与实践,将符合美西方利益的外交政策包装并拓展运用至整个国际社会。〔67〕“基

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basedinternationalorder)是拜登政府频繁使用的政治术语,多次出现

在美国对外公布的外交辞令和联合声明中。〔68〕“规则”一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69〕模糊了国际

秩序中行为合法性的外延,对俄制裁在 “规则”语境下被解释为阻止及惩罚不法行为的 “合法”

后果。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泛化主义渗入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中作为例外的

国家安全条款正逐渐 “从边缘走向核心”,带有 “自决”性质的安全审查条款被纳入更多协定之

中,〔70〕美西方的单边制裁通过国家安全借口 “合法”限制他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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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7〕
〔68〕

〔69〕

〔70〕

参见闫广、忻华:《中美欧竞争背景下的欧盟 “数字主权”战略研究》,载 《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3期。
参见杨晶滢、陈积敏:《美国供应链安全政策评析》,载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年第2期。
See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Withover300Sanctions,U.S.TargetsRussiasCircumventionandEvasion,

Military-IndustrialSupplyChains,andFutureEnergyRevenues,availableat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
jy1494,lastvisitedonJul.16,2023.

参见冯峰、谌园庭:《美国塑造国际话语权的历史经验》,载 《红旗文稿》2018年第22期。
SeePeterBeinart,TheVacuousPhraseattheCoreofBidensForeignPolicy,availableathttps://www.nytimes.

com/2021/06/22/opinion/biden-foreign-policy.html,lastvisitedonJul.22,2023.
SeeJohnDugard,Thechoicebeforeus:Internationallawora‘rules-basedinternationalorder’?,36LeidenJournalof

InternationalLaw223,225(2023).
参见沈伟:《国际经济法的安全困境———基于博弈论的视角》,载 《当代法学》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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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鼓动非国家行为主体参与补充制裁

随着以政府为主体发动的传统经济制裁效力弱化,非国家行为体 (non-stateactors)日益参

与制裁,通过覆盖强制力制裁难以触及的 “死角”,对美西方的贸易制裁、金融制裁等方式起到

辅助及补充作用。在对俄制裁中,部分大型商业主体在法律及行政命令的制裁合规要求之外,自

发对俄罗斯的个人及实体进行商业抵制,凭借更为灵活的制裁方式和更为精准的制裁手段,对俄

罗斯的国际商事活动及国民生活水平造成难以恢复的消极影响。〔71〕由于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商业

制裁更多出于利益因素,美西方在近来的实践中多通过鼓励、诱导甚至操纵交易规则等方式,提

高商业主体不参与制裁的成本及代价,试图将商业主体的补充制裁转化为国家行为体的强制力

制裁。〔72〕

(三)仍存桎梏:美西方难以解决经济制裁效力的内生弊端与外溢矛盾

截至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仍未结束,美西方希望通过经济制裁实现的政治

目的仍未达成,〔73〕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持续已久的制裁博弈亦未落幕。虽然美西方尝试通过前

述方式补强制裁效力,但单边经济制裁作为一种合法性存疑的经济威慑方式,在内部构造层面存

在原生固有的结构弊端,在外部利益层面存在难以弥合的交互冲突,底层逻辑的桎梏致使效力问

题难以根本解决。

美西方经济制裁的内生结构弊端主要体现为缺乏效力基础、效力终点与目的不一致,以及难

以规避 “回旋镖效应”。其一,经济制裁的有效性以合法性为基础,但提高制裁效力与控制违法

性犹如 “鱼与熊掌”。以目标为导向的政策即使有效且高效,若违背合法性原则依然会损害权威

决策者的长期目标及利益的实现。〔74〕因此,单边制裁的不法性是对制裁强度的原生限制,美西

方提高制裁效力的措施将可能加剧制裁行为的不法性。此外,制裁持续时间过长同样会增加不法

性的负面影响,〔75〕但若为了加快制裁进度而加大制裁强度或扩大制裁范围,亦会增加违法程度

风险。其二,经济制裁服务于制裁方的政治目的,这种错位的 “结构—功能”关系致使经济限制

措施的影响无法完全传导至政治意图的实现上,美西方通过更新经济制裁措施可以实现贸易战的

效力增强,但在政治层面难以突破外交政策预期的下限。其三,美西方的经济制裁难以规避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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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74〕

〔75〕

参见沈伟、俎文天:《“昙花一现”还是 “未来趋势”:美西方商业制裁的理论与实践》,载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SeeJackieNortham,WhiteHouseAppliesMorePressureonthoseHelpingRussiaEvadeSanctions,availableat

https://www.npr.org/2023/04/03/1167683150/white-house-applies-more-pressure-on-those-helping-russia-evade-sanctions,last
visitedonJul.17,2023.

欧盟声称对俄进行经济制裁 “旨在削弱俄罗斯资助战争的能力”。SeetheCounciloftheEUandtheEuropean
Council,Infographic-ImpactofSanctionsontheRussianEconomy,availableat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
infographics/impact-sanctions-russian-economy/,lastvisitedonNov.1,2023.但是,俄罗斯的军费开支仍在不断增加,并计划增

加2024年的国防及军事开支预算,以支持其对乌特别军事行动。SeePavelLuzin& AlexandraProkopenko,Russias2024
BudgetShowsItsPlanningforaLongWarinUkraine,availableat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90753,lastvisited
onNov.1,2023.

SeeJenniferWallner,LegitimacyandPublicPolicy:SeeingBeyondEffectiveness,Efficiency,andPerformance,36
PolicyStudiesJournal421,422(2008).

SeeMarcBossuyt,TheAdverseConsequencesofEconomicSanctionsontheEnjoymentofHumanRights,availableat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Events/WCM/MarcBossuyt_ WorkshopUnilateralCoerciveSeminar.pdf,last visited on
Nov.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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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美西方的单边经济制裁与作为全球经济发展逻辑的合作与可持续发

展原则相违背,招致巨大且难以消弭的反伤害。在对俄制裁中,美西方的制裁代价更多是由于制

裁措施本身,而非俄罗斯的反制及报复行为。〔76〕

美西方经济制裁的外溢矛盾主要集中在美欧的利益分配和执行机制上。一方面,美国与欧盟

在全球治理中的定位不同,美国坚持的 “全球战略”与欧盟确立的 “战略自主”使得二者在国际

行动中存在不同追求,〔77〕在对俄制裁中的制裁利益预期亦有不同,加之地缘、体制以及实力等

因素造成的制裁成本及代价差距,双方无法形成高度制裁合意。另一方面,不同于美国分工明确

且机制完善的对外制裁体系,欧盟不具备强制成员方执行制裁的机制保障,欧盟对外制裁的决策

程序仍以成员国决策为主,在事实上表现为 “跨政府间”的政治联络。〔78〕此外,欧盟对于对外

制裁管辖连接点的认定不如美国的 “长臂管辖”激进,〔79〕虽近来实践中有通过修订规则、联合

盟友等途径扩大制裁管辖权的倾向,但仍区别于美国的 “最低限度联系”。

四、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困境下我国的应对逻辑

美西方的单边制裁依赖于对国际规则及话语权的把控,以及在关键领域的实力优势,在本质

上是美西方对国内法的不当域外适用。美西方在制裁效力受阻后的纾困举措,同样是通过 “规则

+实力”的方式,遵循 “模糊其不法性、效率其功能性”的补强逻辑。由此,经济制裁在大国战

略博弈的当下表现为话语之战、法律之战以及能力之战。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 “涉外法治”表述,要求 “加强涉外法治工作,

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80〕。涉外法治是我

国法治发展的关键路向,是我国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81〕在中美制裁角力的场域下,涉外法治

同样以规则和能力为抓手:规则为表现形式,强调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规则互动,通过在全球

经济治理中的规则及话语权之争,明确美西方单边制裁的不法性,并对其进行合法反制;能力为

内涵支撑,实质是话语及关键领域的实力角逐,通过多边合作增强 “长板”及关键节点的实力,

提高对美西方制裁的防御韧性。

近年来,美国频繁对我国采取经济制裁措施,限制我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反对单边制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 “反对脱钩断链”,在具

体应对上提出规则层面的 “加强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及能力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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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atthieuCrozet&JulianHinz,Collateraldamage:TheimpactoftheRussiasanctionsonsanctioningcountries
exports,CEPII(Centred'etudesprospectivesetd'informationsinternationales)WorkingPaper,No2016 16-June,p.48.

参见杨娜:《战略自主视域下欧盟自我定位的变化》,载 《人民论坛》2023年第3期。
参见王媛媛:《欧盟制裁机制的转型:欧盟全球人权制裁机制的法律框架、运行机制及缺陷》,载 《国际法研究》

2022年第3期。
参见王达坡、彭德雷:《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及其镜鉴》,载 《德国研究》2023年第2期。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 11/05/content_5449023.htm? eqid=9c89e484000eaa9f00000006649404b0,最后访问时间:
2023年11月6日。

参见何志鹏:《涉外法治的辩证思维》,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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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和 “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

加快补齐短板”等解决之策。

美西方的经济制裁虽面临效力困境,但在实现外交政策及政治目的上仍具有重要地位,短期

内不会改变,以竞争为导向的对华制裁将成为常态。我国应当针对影响制裁效力的关键因素,通

过涉外法治的规则及能力内涵,构建立法、执法以及司法的机制保障,确保重点领域的安全能

力:一方面,在涉外法治的规则层面瞄准制裁效力的合法性基础,通过坚持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law-basedinternationalorder),“反对打着所谓 ‘规则’旗号破坏国际

秩序、制造对抗和分裂的行径”〔82〕,明确美西方单边制裁的不法性,完善我国的阻断法机制及反

制裁法律体系,建成与制裁相关的涉外法治体系;另一方面,在涉外法治的能力层面聚焦制裁效

力的有效性节点,确保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法治保障,强化在金融、数字、人工

智能等领域的实力建设,冲击美西方制裁效力困境的薄弱环节。
(一)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 “规则”为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其解读为包括 《联合国宪

章》、公约和条约、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以及其他在国际组织主持下制定的规则及标准。〔83〕但美国

在实践中将 “规则”扩大化,通过国内立法的长臂管辖干涉他国内政,〔84〕利用区域立法弱化

《联合国宪章》的规制效力,〔85〕以权力和实力为实质导向的 “规则”话语成为美西方实行霸权行

径的 “合法化工具”。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世界只有

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86〕不同于

“基于规则”的话语表述,我国倡导并坚持的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规则指向以

《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为各国共同适用的国际规则,否认美西方将小多边主义的 “圈内立法”

强加适用于 “圈外国家”的非法实践,通过 “国际法”的确切表述将 “规则”的内涵及解释范

围加以明确。〔87〕

在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语境下,美西方通过国内法对安全主义进行泛化解释,利用

世界贸易组织 (WTO)多边机制以及带有安全例外条款的区域和双边经贸条约,对单边制裁

进行合法化包装。〔88〕依据 《联合国宪章》宗旨及原则,非经安理会决议而单独采取的单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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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反对打着所谓 “规则”旗号破坏国际秩序、制造对抗和分裂的行径》,载http://www.xinhuanet.com/
video/2021 09/17/c_1211373945.htm,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7月22日。

SeeU.S.DepartmentofState,SecretaryAntonyJ.BlinkenVirtualRemarksattheUNSecurityCouncilOpenDebate
on Multilateralism,availableat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virtual-remarks-at-the-un-security-council-
open-debate-on-multilateralism/,lastvisitedonJul.22,2023.

参见柳华文:《严重违背法治精神的霸权主义行径》,载 《光明日报》2020年8月24日,第13版。
参见蔡从燕:《论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载 《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全文)》,载http://www.xinhuanet.com/2021-09/22/c_

1127886754.htm,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7月22日。
参见黄进:《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载https://translaw.whu.edu.cn/info/1161/

6681.htm,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7月22日。
参见霍政欣:《<反外国制裁法>的国际法意涵》,载 《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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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违反 “会员国主权平等”、不得 “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等国际法

基本原则。〔89〕由此,坚持以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遵循的国际法,能够有效回应美西方

模糊单边制裁不法性的 “规则”表述,强化 《联合国宪章》作为多边规则的规制效力,应对美西

方通过 “价值观联盟”及区域协议形成的 “联合单边制裁”局面,同时为我国实施阻断及反制裁

措施提供合法依据。

(二)构建更为完善的阻断法治体系

美西方采取的单边制裁是国内立法的域外执法管辖和适用,〔90〕通过对本国、目标国以及第

三国实体的规范制约,限制与目标对象进行经济交易。依反方向路径,目标国制定阻断法律,通

过切断相关实体与外国司法的适用联系,可以在规则技术层面防止美西方长臂管辖的不利影响扩

大。目前,由商务部出台的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和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

法》(以下简称 《阻断办法》),以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以下简称 《反外国制裁法》),共同构成我国的阻断立法体系。

行之有效的阻断法律体系应当涵盖立法、执法等一系列完善、协调且可行的规范系统。就我

国现行阻断法体系建设而言,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立法层级及规范表述问题。目前我国的阻断立法中,仅 《反外国制裁法》属于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该法涉及阻断规定的第12条表述过于宽泛,对于 “执行或者协助执行”

“歧视性限制措施”等要件未能详细说明,在实践中存在扩大或缩小解释的可能性,对相关实体

的行为规范存在不确定性。〔91〕其余两部为商务部出台的部门规章,同样存在细节模糊、缺少必

要的透明度等问题,导致执法机关在适用时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92〕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2023年6月28日通过了具有涉外领域基本法地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以下简称

《对外关系法》),〔93〕其中未涉及阻断内容规定。因此,有必要探索补充高位阶法律规范中的阻

断规定,细化相关立法中的具体细节,明确对于适用主体的规范指引。

第二,执法机制及配套协调问题。《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第1款为禁止性规范,规定了任

何组织和个人的不可为行为,但第2款仅规定了受侵害的组织及个人的权利救济,未明确对于第

1款行为的公权力规制及惩罚。虽然 《阻断办法》第4条、第10条以及第11条涉及相关政府职

责,但是由商务部出台的部门规章无法对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同级部门形成强制性

的义务效力。有鉴于此,有必要探索阻断法实施的协同执法机制,联动各级关联部门及机构,通

过资源整合及机制建设,发挥阻断执行机制的最大效能。

第三,我国实体在应对美西方制裁的实践中身陷 “守法困境”(businessdilemmas)。阻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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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联合国宪章》第2条。
SeeMarcelGernert,BlockingStatutes:PrivateIndividualsEntangledinInterstateConflicts,inSooksripaisarnkit

P.&PrasadD.eds.,BlurryBoundariesofPublicandPrivateInternationalLaw,Springer,2022,p.199.
SeeAlexandrSvetlicinii,ChinasDefenseAgainstSecondarySanctions:LessonsfromtheEUBlockingStatute,21

JournalofInternationalTradeLawandPolicy217,222(2022).
参见沈伟:《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法律战———从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到阻断办法》,载 《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
参见黄进:《论 <对外关系法>在中国涉外法治体系中的地位》,载 《国际法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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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内私主体进行规制,阻止他国的域外管辖权在本国产生效力。〔94〕阻断法对于私主体的

威慑路径在于 “经济人假设”,私主体在制裁合规与遵守阻断法二者之间进行成本及利益衡

量,〔95〕本质上是在 “两害”中 “取其轻”。因此,有必要提高对企业遵守阻断规定的补偿标准,

细化现有规定中的模糊表述,例如出台司法解释明确 《阻断办法》第11条中的 “必要的支持”。
(三)形成并优化攻守兼备的反制裁法律机制

由于反制裁以国内法为提起依据,且未取得多边合法授权,尽管存在国际法上的不法行为,

反制裁在性质上仍属于单边制裁。因此,如何从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国际条约法以及习惯国

际法层面证成我国反制裁立法及执法的合法性,成为我国构建反制裁法律机制的基础。具言之,

就一般法律原则而言,反制裁措施应当符合正当目的性以及比例原则;就国际条约法而言,妥善

利用例外条款能够规避反制裁作为单边制裁的违法性;就习惯国际法而言,《国家对国际不法行

为的责任条款草案》要求反制裁需同时满足程序性要件和实体性要件,我国 《反外国制裁法》在

规制设置上存在遗漏,有待通过配套规范及机制加以完善。

反制裁的实现路径与主动制裁相似,通过反制裁伤害下的压力传导,迫使制裁方在反制裁威

慑下停止制裁行为。由此,反制裁具有 “攻”与 “守”的双重功能,“攻”要保证反制裁的有效

性,“守”要确保反制裁的合法性,以攻为守,攻守兼备。

一方面,反制裁的有效性要求我国形成完备的反制裁法律体系,完善我国反制裁措施的国内

法依据,国务院及各部委应在 《对外关系法》《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框架下尽快制定行政法规

及部门规章等配套协作机制。有效性亦要求反制裁措施应当瞄准制裁方的软肋,打击对方制裁体

系中的薄弱环节。例如,欧盟的对外制裁体系在主体决策、运行效率等方面存有症结,因此可以

通过游说或打击关键成员国的方式进行局部反制,〔96〕进而形成整体阻断效果。此外,鉴于美西

方制裁效果具有 “遇强则弱”的特点,〔97〕我国在加强反制裁措施严厉性的同时,还应加快推进

中国法域外适用的发展进程,通过行政执法与司法适用建设,实现反制裁效果的落实。

另一方面,反制裁的合法性要求我国的反制裁措施应当设计得当,游走在有效性与合法性之

间寻求最佳均衡点。反制裁的效果同样取决于制裁方感受到的压力,由于合法的反制裁应当遵循

比例原则,我国应当慎重决定反制裁的范围、措施以及强度,探索在 “同等制裁伤害”的前提下

产生更强威慑。
(四)坚持在发展和合作导向下提高我国自身实力及国际话语权

制裁与反制裁在本质上是制裁方与目标对象在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上的博弈。美西方凭借先

发优势,率先抢占经贸体系和对外制裁的 “中心”位置;发展中国家作为目标对象处于 “边缘”

位置,通过制裁规避和反制裁等方式加以应对。〔98〕随着 “边缘”成员的合作与发展,这种 “边

缘—中心”体系开始突破 “中心制裁边缘”的单向路径,逐渐演变为各自通过优势领域进行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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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arcelGernert,BlockingStatutes:PrivateIndividualsEntangledinInterstateConflicts,inSooksripaisarnkit
P.&PrasadD.eds.,BlurryBoundariesofPublicandPrivateInternationalLaw,Springer,2022,p.207.

参见丁汉韬:《论阻断法的实施机制及其中国实践》,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2期。
参见王达坡、彭德雷:《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及其镜鉴》,载 《德国研究》2023年第2期。
参见郭烁:《云存储的数据主权维护———以阻断法案规制 “长臂管辖”为例》,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6期。
参见霍达:《国际反制裁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启示》,载 《人民论坛》2021年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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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攻击”,基础是双方在不同领域的 “非对称”发展形态。

不同于美西方将发展议题作为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我国坚持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导向,“落实

可持续发展议程”“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并 “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发展”〔99〕。以制裁与反

制裁的效力逻辑为遵循,我国既应寻求与 “边缘”成员的发展与合作,以发展促合作,以合作谋

发展,通过自身实力的增强应对美西方更为 “聪明”的针对制裁,亦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

制定与更新进程,提高在多边平台上的话语权,取得与美西方谈判的更平等地位。

应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高在关键节点竞争中的风险应对能力。在地缘政治博弈及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与各国经济和技术主权的联系更为紧

密。〔100〕为提升在全环节、各领域的安全与稳定性,我国既要加快在芯片、半导体等 “短板”产

业的发展进程,针对性回应美国对华科技封锁的 “小院高墙”策略,提供更多优惠政策、财政资

金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形成在关键核心零部件的优势竞争力,亦要巩固在航天技术、新型能源以

及人工智能等 “长板”领域的领先优势,〔101〕推动 “中国制造”由大变强,提高反制裁阻断制裁

的威慑力。

加强与 “伙伴国家”和 “边缘国家”合作,形成反制裁的合力优势。美西方为提高对外制裁

伤害,封堵目标对象规避制裁的缺口领域,通过 “五眼联盟” (FVEY)、 “四方安全对话”
(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及美日、美韩等小多边主义实践,降低盟

国对中国关键产业的依赖度。以此为背景,我国更应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以 “一带

一路”倡议为依托平台,深化关键领域的国际合作,向合作方提供优势领域的经验,支持其进行

基础设施建设,确立中国在全球反制裁生态体系中的引领角色。

近年来,美西方频繁推出制裁法案向我国发难,并利用国际经贸规则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逃

避不法性指责。我国作为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 “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与

贯彻方,应当致力于从区域及多边规则着手,明确美西方单边制裁的违法性以及我国反制裁措施

的合法性。在国际经贸规则进入变革重构期的当下,〔102〕我国应当积极参与双边、多边以及区域

层面的规则制定与更新谈判,积极对接高质量、新发展下的规则标准。其一,加快更新双边投资

协定 (BIT)文本,我国目前签订的多数BITs不包含安全例外条款,有必要完善相关规则设置,

为我国反制裁措施提供合法依据。其二,推动WTO安全例外条款改革,通过明确相关表述内涵

应对国家安全泛化挑战。对于不同成员方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国应当坚持约束例外条款的适用条

件,厘清并规范各项条件的适用场景,并明确涉安全例外争端的可诉性。〔103〕其三,加强区域合

作,应对美西方 “小多边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盟,坚持 “周边是首要”和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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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 “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 (全文)》,载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8/content_
6899939.htm,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8月24日。

SeeWillyC.Shih,AretheRisksofGlobalSupplyChainsStartingtoOutweightheRewards?,availableathttps://
hbr.org/2022/03/are-the-risks-of-global-supply-chains-starting-to-outweigh-the-rewards,lastvisitedonAug.28,2023.

SeeJamesEGaida,JenniferWongLeung,StephanRobin&DanielleCave,ASPIsCriticalTechnologyTracker:The
GlobalRaceforFuturePower,availableathttps://www.aspi.org.au/report/critical-technology-tracker,lastvisitedonAug.30,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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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布局理念,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领域加强与俄罗斯、东盟及其成员等周边国家的合作

发展,并以金砖国家升级为 “金砖+”为契机,〔104〕通过 “南南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在 “南北

对话”中的地位及话语权。

Abstract:Theeffectivenessofeconomicsanctionsisjudgedbasedonwhetherthesendingstate

canachievetheexpectedpoliticalgoals.Itisdifficultforthesendingstatetofullyexertsanctions

pressureduetomultiplefactorssuchasthecost,duration,contentandformofsanctions,aswell

astheresponseofthetargetstate.Underthelimiteddeterrenceofsanctions,thetargetstate

oftendonotchangetheirforeignpoliciesinaccordancewiththewishesofthesendingstate.Inthe

economicsanctionsfromtheWestagainstRussia,inordertocopewiththeeffectivenessdilemma,the

Westhaveadoptednewmethodssuchasjointsanctionsand“asymmetricsanctions”inorderto

strengthentheeffectivenessofeconomicsanctions,expectingtoforceRussiatomakepolitical

compromisesassoonaspossible.However,duetoinherentinternalshortcomingsandexternal

contradictions,itisdifficultfortheWesttofundamentallyovercometheeffectivenessdilemmaof

economicsanctions.Withthisasbackground,Chinashouldclarifytheconnotationandimportant

roleof“foreign-relatedruleoflaw”,forma“blocking+anti-sanctions”legalsystemunderthe

internationallaw-basedinternationalorder,buildthecapacityintheglobalsupplychain,to

respondtotheillegalunilateralsanctionsimposedbytheWest.

Key Words:economicsanctions,effectivenessdilemma,anti-sanctions,foreign-relatedrule

of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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